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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 1002 号提案的
答复

罗威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支持山西省汽车高质量发展的建议》收悉。

您的提案时效性强、内容充实，着眼于推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，

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强、可行度高的建议，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有

益启发。现就提案中关于省内市场推广扶持和海外拓展赋能等建

议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省内市场推广扶持的事项

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 2025 年加力扩围实施大

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》和《商务部等 8部

门关于做好 2025 年汽车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》，商务部门开展的

汽车以旧换新的范围和补贴对象是个人消费者以旧换新个人名下

符合一定条件的乘用车。北京对微型商用车的补贴政策是地方财

政自主制定的其它消费促进政策，不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规定

补贴范围。

目前我省以旧换新工作正在积极推进，截至 8月 4日，2025

年以旧换新消费者已享受补贴金额 41.2 亿元，已确定发放补贴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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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 73.23 亿元，其中，汽车以旧换新共提交申请 23 万辆，包括汽

车报废更新提交申请 73817 辆，汽车置换更新提交申请 156564

辆，补贴资金 32.02 亿元，包括报废更新约 12.15 亿元，置换更

新约 19.87 亿元。以旧换新带动汽车销售 246.01 亿元。今年 1-6

月，限额以上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 5.9%，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同比

增长 33.8%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持续加力扩围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，围绕政

策宣传、活动举办、审核优化等方面持续强化工作力度。指导各

市充分利用中秋、国庆等节假日，结合步行街、商业综合体、夜

经济生活集聚区等消费场景，开展线上线下全渠道、重要节日全

覆盖的汽车促消费活动。完善“日报告、周调度”工作机制，持

续优化申报审核流程，提高资金兑付效率，确保消费者第一时间

获得补贴资金，更好释放以旧换新政策效应。全方位扩大政策宣

传力度，继续延伸消费品以旧换新进社区、进企业、进平台、进

机构、进展会(活动)等“五进”宣传活动触角，用足用好“焕新

晋行时”微信公众号、抖音、视频号等新媒体宣传端口，扩大政

策宣传覆盖面。指导各市畅通消费者咨询和投诉渠道，配强工作

人员力量，做好对消费者的政策咨询服务工作，及时回应社会关

切。同时，参照北京市等地方政策，沟通对接省财政厅，争取省

级财政资金支持将购买微型商用车列入促进汽车消费支持范围。

二、关于海外拓展赋能的事项

近年来，我省大力支持汽车企业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，多措

并举引导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。一是实施“千企百展”行动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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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。每年组织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近千家次，并对中小外贸企业

参加境内外展会、线上展会、资质认证、境外商标注册等项目予

以补贴。按照目前标准，对参加境外展会补贴最高支持比例为

100%；单个企业一年内参加境外展会总支持额不超过 50 万元，参

加线上展会总支持额不超过 10 万元。政策实施以来，中小外贸主

体进出口实现了显著增长。今年 1-7 月，全省有进出口实绩企业

数显著增长；汽车（包括底盘）出口 5.3 亿元，同比增长 53.7%。

二是做大做强二手车出口。强化政策支持力度，2024 年印发《山

西省商务厅关于做好二手车出口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全省二手车出

口业务从太原市试点扩围至全省域。2025 年会同工信、公安、海

关、交通等相关部门印发《山西省促进二手车出口高质量发展若

干措施》和《关于进一步促进二手车规范交易推动汽车流通提质

增效健康发展的通知》，建立工作机制，促进二手车国内流通健康

发展和出口高质量发展。支持太原市建立了回收、维保、评估、

国内运输、港口报关、发运、国外仓储、销售于一体的全流程服

务体系。加大政策培训宣讲。2025 年 7月，我厅举办二手车出口

业务专题培训，就二手车出口形势及企业备案相关政策、二手车

出口许可证管理要点及企业申报流程分别进行讲解；同时邀请我

省二手车出口专项工作机制其他成员单位分别就公安交管二手车

出口登记管理、出口二手车通关实务、税务助力合规经营、交通

运输部门在二手车出口中的功能定位及系统协同机制、关于汽车

生产和准入相关情况等内容进行详细讲解。今年 1-7 月，全省二

手车出口 1454 辆，同比增长 167.28%；出口额 2850.58 万美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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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比增长 144.26%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继续完善政策支持体系，帮助更多汽车企业

“走出去”。一是加大汽车出口主体培育力度。持续开展“千企

百展”行动计划，在展会计划中加大对非美市场尤其是“一带一

路”和 RCEP 市场倾斜力度，引导鼓励汽车企业积极开拓布局新兴

市场，有效规避美国加征关税和制裁措施的不利影响。充分发挥

财政资金支持引导作用，持续对包括汽车生产和出口企业在内的

中小外贸企业赴境外参展、开展国际认证、注册境外商标、申请

境外专利等开拓国际市场费用进行不低于 70%支持，并提高涉及

汽车等认证费用较高的项目补贴标准上限，充分激发我省汽车生

产企业出海拓市场积极性。二是提升我省汽车产业外向度。鼓励

汽车生产和出口企业借助国内外知名展会加强与商协会和海外客

户的沟通联系，加大自主品牌培育和参与制定（修订）国际标准

力度，通过自建、资源共享或多渠道合作等方式，建设海外维修

服务体系，增设海外售后服务网点，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重点市

场建立公共展示交易中心和海外仓，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。切实

提升自产汽车在海外的售后维修服务水平，努力抢市场、抓订单。

围绕外贸产品标准和认证、国别贸易政策、品牌培育等方面举办

专题培训，帮助企业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。引导重点汽车生产企

业通过跨境电商渠道加强海外市场开拓，带动传统制造业“触网

升级”。三是支持二手车出口高质量发展。按照国家“促进二手

车出口健康有序发展”有关要求，积极发挥省级二手车出口专项

工作机制作用，会同公安、税务、海关等相关部门加强对二手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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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口工作的指导，加强协同联动，有效防控各类风险。支持有条

件的各市建立集展示交易、维修整备、检测认证、报关出口、仓

储物流等功能于一体的二手车出口平台，促进二手车出口集聚发

展。

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我省汽车产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

更多宝贵意见。

负 责 人：

承 办 人：郭红卫

联系电话：0351-4192002

山西省商务厅

2025 年 8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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